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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總第 1679 號 委員 提案第 27890 號   

 

案由：本院委員羅致政、何志偉等 19 人，鑒於健全競選、罷免活動

及改進選舉作業，強化防杜黑金、境外勢力介入選舉、罷免

，爰提出「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二十六條」條文修正草案

。是否有當？敬請公決。 

 

說明： 

一、鑑於陸海空軍刑法第二編分則第一章叛亂罪（修正後為同編章「違反效忠國家職責罪」）

、戰時軍律（九十一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廢止）及妨害軍機治罪條例（九十三年一月七日廢

止）等，均有關於內亂、外患罪之特別規定，第一款僅規定「經依刑法判決確定」，即有

掛漏之嫌，爰將「依刑法」三字刪除，俾資周延。 

二、考量犯現行第九十九條第一項之罪之要件與刑法第一百四十四條相同，犯刑法第一百四十

四條之罪，經判刑確定者，既不得登記為候選人，則犯第九十九條第一項之罪者，自亦應

比照辦理。又第九十七條所謂「搓圓仔湯」之罪，第一百零二條第一項第一款對團體或機

構之賄選罪，及第一百零三條所謂「包攬賄選罪」之罪，均與刑法第一百四十四條之賄選

罪刑相關；第九十八條第一項第一款犯所謂「以暴力妨害他人競選」之罪與刑法第一百四

十二條之妨害投票自由罪刑相當；另第九十八條第一項第二款犯所謂「以暴力妨害他人為

罷免案提議、連署」之罪，第一百零二條第一項第二款對於罷免案提議人、連署人之行賄

罪，已影響罷免事務進行之公正性；地方民意機關正、副首長選舉之行賄、受賄行為，及

政黨辦理黨內提名作業之賄選行為，納入第一百條及第一百零一條處罰後，為防止犯罪判

刑確定者，繼續藉選舉取得公職候選人身分，亦有比照辦理之必要；總統副總統選舉罷免

法第八十四條第一項、第二項、第八十五條、第八十六條第一項、第八十七條第一項、第

八十八條、第八十九條第一項、第六項、第七項亦同，爰修正第三款。 

三、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十三條規定，犯本條例之罪，經判處有期徒刑以上之刑確定者，不得

登記為公職人員候選人，該條例並未規範罰金刑或拘役刑，實務上犯該條之罪者，均係判

處有期徒刑以上之刑，與「經判刑確定者」之範圍並無二致。為與總統副總統選舉罷免法

第二十六條第一項第四款規定一致，爰增列第四款，將上開條例第十三條規定之文字酌予



立法院第 10 屆第 5 會期第 2 次會議議案關係文書 

委 132 

修正，列為候選人之消極資格。 

四、鑑於曾受境外敵對勢力指示之人，進行刺探、蒐集、洩漏國家機密，或發展組織等行為，

嚴重影響國家安全及侵害國家法益。為防止犯罪判刑確定者，繼續藉著選舉取得公職候選

人身分，爰增列第五款，明定違反國家安全法、國家機密保護法及國家情報工作法相關規

定，經判刑確定者，不得登記為候選人。 

五、考量對於犯罪經判處有期徒刑以上之刑確定，因行刑權罹於時效而消滅者之參選資格規定

未臻明確，並基於維護選舉公平性，貫徹杜絕賄選之政策，避免候選人利用行刑權罹於時

效規避法律限制參選，爰併增列行刑權因罹於時效消滅者不得登記為候選人。 

六、配合檢肅流氓條例於九十八年一月二十一日廢止，感訓處分執行辦法於九十八年四月二十

四日廢止，現行第五款刪除「或感訓處分」等字，並移列為第七款。 

七、查九十六年七月十一日公布施行之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第八十四條立法理由略以，清算程

序係屬簡易之破產程序，其他法令所定對於破產人資格、權利限制之規定，自適用於經法

院裁定開始清算程序之債務人。考量更動後第八款已明定受破產宣告確定，尚未復權，為

候選人之消極資格，爰參酌上開立法理由，將經裁定開始清算程序，尚未復權，一併列為

候選人消極資格。 

八、查一百零四年五月二十日修正公布，一百零五年五月二日施行之公務員懲戒法，增列「免

除職務」懲戒處分，對違法失職情節嚴重之公務員，免其現職，不得再任用為公務員。究

其立法理由，係認公務員懲戒制度目的在於整飭官箴，以提高行政效率，如依其應受懲戒

之具體情事，足認其已不適任公務員，應將其淘汰，因是類人員違法情節重大，業經監察

院彈劾，公務員懲戒委員會決議，應不宜允其登記參選。另查現行第七款明定依法停止任

用或受休職處分，尚未期滿，不得登記為候選人，係指依公務員懲戒法規定，遭撤職或休

職處分，依規定於該停止任用或休職期間，無法登記為公職候選人，爰對於受較撤職懲戒

處分更為嚴重之免除職務懲戒處分者，應有一併納為候選人消極資格之必要，爰增列曾受

免除職務之懲戒處分，為候選人之消極資格，並另立為第九款。 

 

提案人：羅致政  何志偉    

連署人：黃世杰  羅美玲  郭國文  吳玉琴  劉世芳  

賴惠員  劉櫂豪  王美惠  陳素月  江永昌  

蔡適應  張廖萬堅 蔡易餘  陳明文  陳 瑩  

管碧玲  邱泰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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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二十六條條文修正草案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第二十六條 有下列情事之一

者，不得登記為候選人： 

一、動員戡亂時期終止後，

曾犯內亂、外患罪，經判

刑確定。 

二、曾犯貪污罪，經判刑確

定。 

三、曾犯第九十七條第一項

、第二項、第九十八條、

第九十九條第一項、第一

百條第一項、第二項、第

一百零一條第一項、第六

項、第七項、第一百零二

條第一項、第一百零三條

、總統副總統選舉罷免法

第八十四條第一項、第二

項、第八十五條、第八十

六條第一項、第八十七條

第一項、第八十八條、第

八十九條第一項、第六項

、第七項、刑法第一百四

十二條或第一百四十四條

之罪，經判刑確定。 

四、曾犯組織犯罪防制條例

之罪，經判刑確定。 

五、曾犯國家安全法第五條

之一第一項、國家機密保

護法第三十二條第一項、

第三十三條第一項、第三

十四條第一項或第二項、

國家情報工作法第三十條

第一項、第二項、第三十

條之一第一項、第二項或

第三十一條第一項之罪，

經判刑確定。 

六、犯前五款以外之罪，判

處有期徒刑以上之刑確定

，尚未執行、執行未畢或

第二十六條 有下列情事之一

者，不得登記為候選人： 

一、動員戡亂時期終止後，

曾犯內亂、外患罪，經依

刑法判刑確定。 

二、曾犯貪污罪，經判刑確

定。 

三、曾犯刑法第一百四十二

條、第一百四十四條之罪

，經判刑確定。 

四、犯前三款以外之罪，判

處有期徒刑以上之刑確定

，尚未執行或執行未畢。

但受緩刑宣告者，不在此

限。 

五、受保安處分或感訓處分

之裁判確定，尚未執行或

執行未畢。 

六、受破產宣告確定，尚未

復權。 

七、依法停止任用或受休職

處分，尚未期滿。 

八、褫奪公權，尚未復權。 

九、受監護或輔助宣告，尚

未撤銷。 

一、鑑於陸海空軍刑法第二編

分則第一章叛亂罪（修正後

為同編章「違反效忠國家職

責罪」）、戰時軍律（九十

一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廢止）

及妨害軍機治罪條例（九十

三年一月七日廢止）等，均

有關於內亂、外患罪之特別

規定，第一款僅規定「經依

刑法判決確定」，即有掛漏

之嫌，爰將「依刑法」三字

刪除，俾資周延。 

二、考量犯現行第九十九條第

一項之罪之要件與刑法第一

百四十四條相同，犯刑法第

一百四十四條之罪，經判刑

確定者，既不得登記為候選

人，則犯第九十九條第一項

之罪者，自亦應比照辦理。

又第九十七條所謂「搓圓仔

湯」之罪，第一百零二條第

一項第一款對團體或機構之

賄選罪，及第一百零三條所

謂「包攬賄選罪」之罪，均

與刑法第一百四十四條之賄

選罪刑相關；第九十八條第

一項第一款犯所謂「以暴力

妨害他人競選」之罪與刑法

第一百四十二條之妨害投票

自由罪刑相當；另第九十八

條第一項第二款犯所謂「以

暴力妨害他人為罷免案提議

、連署」之罪，第一百零二

條第一項第二款對於罷免案

提議人、連署人之行賄罪，

已影響罷免事務進行之公正

性；地方民意機關正、副首

長選舉之行賄、受賄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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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刑權因罹於時效消滅。

但受緩刑宣告者，不在此

限。 

七、受保安處分之裁判確定

，尚未執行或執行未畢。 

八、受破產宣告確定或經裁

定開始清算程序，尚未復

權。 

九、曾受免除職務之懲戒處

分。 

十、依法停止任用或受休職

處分，尚未期滿。 

十一、褫奪公權，尚未復權

。 

十二、受監護或輔助宣告，

尚未撤銷。 

及政黨辦理黨內提名作業之

賄選行為，納入第一百條及

第一百零一條處罰後，為防

止犯罪判刑確定者，繼續藉

選舉取得公職候選人身分，

亦有比照辦理之必要；總統

副總統選舉罷免法第八十四

條第一項、第二項、第八十

五條、第八十六條第一項、

第八十七條第一項、第八十

八條、第八十九條第一項、

第六項、第七項亦同，爰修

正第三款。 

三、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十三

條規定，犯本條例之罪，經

判處有期徒刑以上之刑確定

者，不得登記為公職人員候

選人，該條例並未規範罰金

刑或拘役刑，實務上犯該條

之罪者，均係判處有期徒刑

以上之刑，與「經判刑確定

者」之範圍並無二致。爰增

列第四款，將上開條例第十

三條規定之文字酌予修正，

列為候選人之消極資格。 

四、鑑於曾受境外敵對勢力指

示之人，進行刺探、蒐集、

洩漏國家機密，或發展組織

等行為，嚴重影響國家安全

及侵害國家法益。為防止犯

罪判刑確定者，繼續藉著選

舉取得公職候選人身分，爰

增列第五款，明定違反國家

安全法、國家機密保護法及

國家情報工作法相關規定，

經判刑確定者，不得登記為

候選人。 

五、現行第四款移列為第六款

，並配合第四款、第五款之

增列酌修文字。另考量本款

對於犯罪經判處有期徒刑以

上之刑確定，因行刑權罹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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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效而消滅者之參選資格規

定未臻明確，並基於維護選

舉公平性，貫徹杜絕賄選之

政策，避免候選人利用行刑

權罹於時效規避法律限制參

選，爰併增列行刑權因罹於

時效消滅者不得登記為候選

人。 

六、配合檢肅流氓條例於九十

八年一月二十一日廢止，感

訓處分執行辦法於九十八年

四月二十四日廢止，現行第

五款刪除「或感訓處分」等

字，並移列為第七款。 

七、現行第六款移列為第八款

。另查九十六年七月十一日

公布施行之消費者債務清理

條例第八十四條立法理由略

以，清算程序係屬簡易之破

產程序，其他法令所定對於

破產人資格、權利限制之規

定，自適用於經法院裁定開

始清算程序之債務人。考量

本款已明定受破產宣告確定

，尚未復權，為候選人之消

極資格，爰參酌上開立法理

由，將經裁定開始清算程序

，尚未復權，一併列為候選

人消極資格。 

八、查一百零四年五月二十日

修正公布，一百零五年五月

二日施行之公務員懲戒法，

增列「免除職務」懲戒處分

，對違法失職情節嚴重之公

務員，免其現職，不得再任

用為公務員。究其立法理由

，係認公務員懲戒制度目的

在於整飭官箴，以提高行政

效率，如依其應受懲戒之具

體情事，足認其已不適任公

務員，應將其淘汰，因是類

人員違法情節重大，業經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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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院彈劾，公務員懲戒委員

會決議，應不宜允其登記參

選。另查現行第七款明定依

法停止任用或受休職處分，

尚未期滿，不得登記為候選

人，係指依公務員懲戒法規

定，遭撤職或休職處分，依

規定於該停止任用或休職期

間，無法登記為公職候選人

，爰對於受較撤職懲戒處分

更為嚴重之免除職務懲戒處

分者，應有一併納為候選人

消極資格之必要，爰增列曾

受免除職務之懲戒處分，為

候選人之消極資格，並另立

為第九款。 

九、現行第二款未修正；現行

第七款至第九款移列為第十

款至第十二款，內容未修正

。 

 


